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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兼职申请范围 

该系统适用于北京大学校本部在职在岗教师。兼职申请

范围请参考《北京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管理办法》第五条。 

离退休教师兼职申报请联系离退休工作部 010-

62756609； 

劳动合同制教师兼职申报请联系 010-62754108； 

中层领导干部兼职申报请参阅《北京大学中层领导人员

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管理办法》，中层领导人员在企业和

社会团体兼职的，请在中层干部企业兼职申请/中层干部社

团 兼 职 申 请 / 新 任 职 中 层 干 部 兼 职 备 案 处

（http://process.pku.edu.cn）申报，无须在教师兼职申请

处重复申报； 

派驻北京大学异地科研机构任职请联系 010-62751446。 

个人申请 

一、个人访问 

1.登陆校内门户 https://www.pku.edu.cn/，亦可直接

点击 https://process.pku.edu.cn访问“网上办事大厅”。 

2.办事大厅-人事服务-教职工兼职申请 

https://www.pku.edu.cn/
https://process.pku.edu.cn/


      

 

 

3.点击“教职工兼职申请” 

 



      

 

二、个人申请 

1.确认目前兼职情况 
 

 

教师可在本表单中确认已有兼职情况，如有修改、删除，

请在此处修改或删除，修改或删除后页面可同时显示修改数

据和历史数据。涉及兼职单位、兼职工作内容、兼职工作时

间、兼职期限、兼职报酬等变动的，在点击“确认提交”后，

新修改或删除信息将按照备案审批程序，流转至二级单位人

事干部审批-二级单位审批-人事部审批或备案。 



      

 

 

如无问题，请直接点击“确认提交”或“确认提交并申

请新的兼职”。 

2.申请新的兼职 

 



      

 

请点击“确认提交并申请新的兼职”。 

 

（1）姓名、职工号、校内单位、职称/职位、聘用期

限、聘用合同期等为自动填入字段，无须个人填写、

修改；科技成果转化、异地科研机构管理、学校战略

合作协议通过校内其他方式另行管理。 

（2）审批单位：由单位人事干部处理，无须个人填写。 

（3）兼职类别： 

学术类兼职：教师在专业学术机构兼职，如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学会、专业委员会等。 

党政机关类兼职：教师在党和国家机构、人民政协、

民主党派机关及人民团体等兼职，如中国共产党机关、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人民政协、民主党派机

关、人民团体等。 

企业类兼职：教师在公司、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

伙企业等兼职。 

其他类兼职：教师在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等兼职。 

（4）兼职工作内容：如担任兼职单位职务，请在本栏

中先写职务，再描述工作内容。 

（5）兼职工作期限：教师在校外兼职的期限原则上不

得超过本人与北京大学的聘用合同聘期。教师应告知校外

兼职单位本人与北京大学的聘用合同聘期等人事关系情

况；如与北京大学的人事关系终止，应自人事关系终止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人事关系变动情况告知校外兼职单位。 

（6）兼职工作时间：请如实填报，兼职工作时间不可

填写为 0。教师校外兼职时间全年累计不得超过 60 天（含

寒暑假）。占用工作时间的，每周不得超过 1 个工作日，

全年累计不得超过 22 个工作日。 

（7）兼职报酬：请如实填报。 

（8）兼职单位声明：学术类或党政机关类兼职可上传

邀请函、来函、邮件截图等证明任职材料；企业类或其他

类须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兼职单位声明，请勿修改兼职单位

声明模板内容，负责人签字不可使用印刷字体。二级单位

及学校职能部门可根据审核需要，请申报人补充提交签字



      

 

盖章的兼职单位声明。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1）网上办事大厅点击右上角“本人姓名”处； 

 

（2）点击左侧导航栏“委托申请”，点击右侧页面“添

加委托”处。 



      

 

 

（3）填写委托时间、委托人员姓名及职工号，委托事

项选择“部分事项”并输入“教职工兼职个人申请”。请

注意在选择委托时间时，请选择委托起始日期减 1 天至截

止日期加 1 天，如委托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1 日，请在委托时间处选择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2 日。 



      

 

 

（4）点击“确定”后显示“添加委托成功” 

 

（5）代办人登陆本人网上办事大厅后进入“教职工兼

职申请”模块，点击“代发起” 



      

 

 

（6）输入委托人姓名，点击“确定” 

 

（7）进入代办人“教职工兼职申请”页面，填写提交即

可。 



      

 

4.教师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查询办理进度 

 

四、提交审批至本单位人事干部 

 

  



      

 

二级单位审批 

五、二级单位人事干部审批 

 

 

1.点击“同意，须其他部门审批”，提交表单至二级

单位领导审批，二级单位领导审批通过后转至选择的部门

审核，对应的审核部门审核通过后转至人事部审核/备案。 

请参阅： 

《北京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教师

在校外机构、网络平台等授课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在履行

校外兼职申报程序时，须经教务部、研究生院、继续教育

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部门进行审核。 

《北京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教师

在校外兼职活动中，本人及其校外兼职单位原则上不得使

用学校的人力（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和生产设备、

资金、教室、场地等资源。如确需使用者，应当事先向所



      

 

在二级单位提出申请，报请所在二级单位和学校有关部门

审批。 

《北京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因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异地科研机构管理、学校战略合作协

议等产生的校外兼职活动依照学校有关该类情形的相关

规定和协议执行，牵头职能部门应将兼职信息统一报人事

部备案。受学校委派从事的各项兼职活动应遵守相关规定；

未作规定的，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学

校中层领导人员在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兼职活动还应遵守

《北京大学中层领导人员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管理办

法》和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兼职活动应向党委组织部申报。 

2. 点击“同意，请人事部审批/备案”，提交表单至

二级单位领导审批，二级单位领导审批通过后转至人事部

审批/备案。 

3. 弹出表单 

 

4. 审议同意理由：【必填项】如为非教学科研人员

兼职，请详细填写教师所从事的兼职工作与本岗位工作的

相关性，本单位审议同意原因，本单位对教师兼职的支持



      

 

力度等。 

5. 该兼职工作：【必填项】有无报酬。 

6. 单位与个人约定的分配情况：选择无报酬则不填

写；选择有报酬则必须填写本项。 

7. 提交表单至二级单位领导审批，二级单位领导审

批通过后转至人事部审核/备案。 

8. 点击“驳回”。表单填写有误，退回申请人 。 

9. 可以修改“兼职类别，兼职工作内容，兼职工作

期限，兼职工作时间”，直接点击对应文本框修改，提交

下一节点即可自动保存最新修改。 

六、二级单位领导审批 

 

二级单位领导点击同意或驳回。 

七、二级单位兼职汇总表 

二级单位人事干部及二级单位审批领导可查询、导出本

单位兼职汇总表。 



      

 

 

 


